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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“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”（１３ＪＺＤ０４９）的研究成果之一。

摘　要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，澳大利亚专业学位得到了极大的促进与发展。自我认证权作为高等教育机
构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，决定了澳大利亚专业学位类别设置与调整的基本程序。依据澳大利亚 《２０１１高等教
育质量与标准机构法》，享有自我认证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可自主设置与调整专业学位类别；而不具备自我认证

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则需要申请审核。依据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申请条件，申请审核被拒时，相应高等教育机构

需在限定时间内满足强制附加条件才能通过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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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澳大利亚专业学位教育的兴起与发展

澳大利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兴起可以追溯

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。当时，伴随着澳大利亚的一系
列高等教育改革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双重制传统

得以废除，统一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建立。澳

大利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兴起于这一时期。

１９８７年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废除禁止研究生教
育收费的法令，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

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。课程型专业硕士学位 （Ｍａｓ
ｔｅｒｂｙ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ｋ）率先发展起来并日益兴盛。［１］１９８８
年，澳大利亚就业、教育与培训部部长约翰·道金

斯 （ＪｏｈｎＤａｗｋｉｎｓ）发布 《高等教育：一项政策宣

言》（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：Ａ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）白皮书。
在书中，道金斯认为：“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回应

国内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实现多元质量观的必

要途径，高等教育机构应主动增强与工业和职业的

联接，强化研究生教育的市场导向，加强研究生教

育的培养环节，拓宽研究生培养的研究基础。”次

年，澳大利亚国家就业、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（ＮＢＥ
ＥＴ）对外发布 《高等教育课程和研究生教育报告》

（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）。该
报告建议：“澳大利亚的研究生课程应适应学生、行

业、雇主和专业团体不断变化的需求并适时增设强

调职业指向的专业博士教育课程；澳大利亚高等教

育机构应率先在工程、会计、法律、教育和医疗五

个领域设置专业博士学位。”［２］ 《高等教育：一项政

策宣言》与 《高等教育课程和研究生教育报告》的

发布，在澳大利亚本土引起了关于设置和发展专业

博士学位的广泛讨论，并最终促进了专业博士研究

生学位的设立和发展。

　　二、澳大利亚专业型研究生教育的类别
与领域

　　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 （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
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）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，目前，
澳大利亚硕士层次的研究生学位可分为五种类型：

学术型硕士 （Ｍａｓｔｅｒｂ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）、课程型硕士
（Ｍａｓｔｅｒｂｙ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ｋ）、延伸型硕士 （ＭａｓｔｅｒｂｙＥｘ
ｔｅｎｄｅｄ）、荣誉硕士学位 （ＭａｓｔｅｒｗｉｔｈＨｏｎｏｒｓ）和哲
学硕士 （ＭＰｈｉｌ）。博士研究生层次的学位包括哲学
博士 （ＰＨＤ）与课程 （专业）博士 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
Ｄｏｃｔｏｒａｔｅｓ）两种类型。

其中，课程型硕士 （Ｍａｓｔｅｒｂｙ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ｋ）是
学生攻读课程型 （专业）博士或申请相应奖学金的

基础，旨在培养学生获得和运用实践性知识、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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